B 2 HRE EAPEFEEFF AP

= le‘ﬁ_'{ Fﬁ@aﬁa’_

PR % 4t

A 4 1%

PAFREARGRETRHEEE > AR ARII4ELT 29p 3 3
Ferem £ g %J Hﬂf"‘

FmpFATER I LB d AR fEATE R BRRE ~
TP AH AR B PARI FH P ARG EJFE A2
2,

386 % £ 4 47 7| 7 243675 223 ~ 5 4361%
%297 - $38BER B R R ARL 2 B J 2 -
SRR B E o

SN RAAGE A2 ARII2ELY 10p 1205304 KR B LA
000-0000%L 7 * | § & (TALA£A%) FiufhK -8
¥ Z B0 ;%rﬁ T AR LS RD 2 A RS

FEZ

N
E
M-

2 Bk AR AR E R L ATRIED NS
000-00005p * -} & (T &EB2 ) &2 s (THL

%— 7



I

V.

}~4

YEE) ORAEBEXZGFHT R RERTNERE
BErATEE (TR)3¥3,248% (72 ?‘5830 ~E 2]
BT, 418~ ~ ¥kl ~) » Al RAFFIEIEHE 5
1911 2 2R %> At i & o T EP I RL LR
43a32wm’£kwkﬁﬁﬁdk FRPAIFHEP L R
W E ) H 5% B 2 4] 4
MEE AL FH o AT EREEAY P P AT R
B IEPZ L o
& PRAIK CRINEZIGREESMNTA A
Bl il ERIRE R Ua’:i E R A FOEH
M. B HE S EBE AR X EEE AR (&
et $13F 2 %247 ) ’;ﬁ»”ﬁ&l‘éﬁﬁ?%%lMEMIB
B F 51140024901 55 3 3 B8 2 3 ¥ v Ap BE 35
Pmﬁi%p %064F ) 0 aE F L FE o AT W REL
BHpRg T AK R
BHEABLEE FHER
qﬂ& RIS S =
%3 ﬂ#ﬂwm@ﬁ% %
s v BB A PR T er A 1:}5:‘;
I A B s ailgln'ﬁ\zww BEF PR ook
WARAZ IR RRE R DT T2 TR TS E 2
Trw o A E AR IE ANE R BRI SNEE
Bl d X RPN FYLEFIEETF P2 o AL B
B~ BB A > FliEe AL LS RD > T AR
ﬁiaBﬁ&iﬁﬁbL@%’fuﬁi§ﬁiﬁﬁ’ié‘J&B
BRFoHAYERZIFL P EL ORI RAFEEPH
W3 T2 84 > 2 g2 1iE 0 TARE 2L T
Yk EBE X AE TG AR Y F1E B % ’&ﬁ;%%,f:iBf—f’b*%
FIR, EEFZFETRFFE  a AL RFERFNEH
AABE 2 B R H o pEREGRERHIEFIA D TR ER
AT AR R T E2FAFL o AR A3

P

~

&
_L
\'."

[e)

e A
Yo

[u—

(o]

IS

\_i_"H\

B

ek

RO R
I N %ﬁ,
o o

ol

=

C



AN

P2 1 3 ﬁﬁﬁ,@@&@%@ﬁ%%$ﬁ@’@%ﬁ%¢@
“ﬁ“*&ff“E;A 2 ”%fLT»7 Eizﬁ’ LR R T
A R AFRERE LT R
FEFIRET EH R é’i p*&hﬁ‘f” Jyﬁ?”‘"’* ’
Ew e ST F A w2 RS B G L F R
R w AR RO R G R w AR Rk 0 RE 5 2130%
FIE~ 53 P2 o R EMPEUMEEES BT T
:(&%;zrfm77ﬁ}§a:9:zs\i}zf—gaiz"ﬂraiz —)5B) o &k
£BB109E5Y I F TR HBREALS i&(vkrm%a’:
19F ) > 2112845 10p & & ?iruiﬁfw kY IE
ﬁﬁéﬁﬁ$ﬂ¥954¥&M<<»-rq’ ,ﬁﬁxu%%ﬁ“
/ﬁk/z—ﬂzyu—ﬁpp E,«,t{,g&?ﬁpr"&;\/% ¥
*ﬁ AR LT S e bR 3 e
FoM I 2R ERRE o Ry LR R2E]]
o RAE AR R 5T RESPEIES 2L
H oo REATEINA A Ili\?"ﬁ:‘ o AR ik f%;ir%ﬁ%ssﬁﬁ]fx;?ﬁﬁff
P ERAE FRFASEFARE P L R R 2w Eik
20E - A FEREE ﬁ#‘r“&i4é\1369’ L BB 2 F i
PRI, 418~ » e BAREFHITE L 152,829~ [+
B34 D17, 418%0. 369=6, 427 > @(17 418-6, 427)x0. 369=
4,056 > @(17, 418-6, 427—4, 056)x0. 369x11/12=2, 346 >
®+®+®=M8%’w&%uTw#7%’TF]#%%
Bt > B2 EF R B R Y 54,5895 (3FE 1T,
418-12,829=4,589) > 4} 7 472 1 F5,830~ ~ ik
1§~ > B4R EB2 2 & %" 55250,419% -
Kam o Rt B EFEE AR ERM G fj‘]l\%ﬁt'i %
H280,419~ » 2 pAerih i AEE ¥ p ®I14E57 16p 4
ZEHR o HEFEQFNE AL 0 53R RS E
#;ﬁ?@%@7:$,aﬁﬁ@’@%@@o
EH - FHANF AL500% > prbF @ W g LR
;% * iR Tt b 0 d AR 4921 % (20, 419433, 248

—u

N

N

P
i
m



x1,500=921) » H 4
E s B8TiE® 138 ~ 9175
~ % 3I AT o
4 - j\,luj,i_;t’* PRl e o R A EFTE 543605220 20 &

(bl
=
‘3‘"» "l‘*‘

EE X é RREFREFTI
QTR T 0 FEIGFRE L e

TZ;E%L‘*E LB T HikFE F4360F 2. 238 % 2 %4360
F20H LB R R3I2EF2ERT M EMREEE
LB RAFGEEL L BHF

LRI ABRAZFL -G ELD o - MEIPA > H)jded
< o

v B EX B 114 = 6 ’ 12 2
AEE Sz P Bubesk

PR ARGRR AT o

43S A 12 2 et 3R 1@*“1?: #id
ok BRI & R
@i&iiﬁ’%uﬂﬁi
FrEmd o AP TR
(= )R 2| id-1iE # 2.2 4
(Z)ZRFHFRTIRGRIAGF EF 24
ot EEFRA Y o - BE

v S EN & 114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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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小字第767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高健銘  
被      告  王惠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零肆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玖佰貳拾壹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零肆佰壹拾玖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10日12時30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A車）行經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與仁三路口時，因轉向未注意右後來車，且未保持安全車距之過失，與訴外人張志強駕駛之原告所承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B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B車受有損害，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理賠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3萬3,248元（含工資5,830元、零件1萬7,418元、烤漆1萬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3,2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提出聲明及陳述。
四、原告上開主張，已提出任意車險賠案簽結內容表、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電子發票證明聯、估價單、系爭B車行照、受損照片等件影本為證（本院卷第13頁至第24頁），並有基隆市警察局114年4月1日基警交字第1140024901號函附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可憑（本院卷第35頁至第64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五、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系爭A車，因轉向未注意右後來車，且未保持與系爭B車安全車距之過失，以致撞擊系爭B車，造成系爭B車受損，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B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系爭B車所受損害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B車之修復費用，自得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六、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但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參照）。查系爭B車於109年5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影本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9頁)，至112年4月10日本件事故受損時止，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一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一月者，以月計」之方法計算結果，使用之時間應以2年11月計，其汽車及附加零件已有折舊，原告對於計算折舊並不爭執，應將折舊部分予以扣除。本院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自用小客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系爭B車之零件費用1萬7,418元，依上開標準計算折舊額為1萬2,829元【計算式：①17,418×0.369=6,427，②(17,418-6,427)×0.369＝4,056，③(17,418-6,427－4,056)×0.369×11/12＝2,346，①＋②＋③＝12,82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扣除折舊額後，原告所得請求之零件費用為4,589元（計算式：17,418-12,829＝4,589），加上不應折舊之工資5,830元、烤漆1萬元，修復系爭B車之必要費用應為2萬0,419元。
七、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代位求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萬0,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1,500元，此外並無其他費用支出，訴訟費用依兩造勝敗比例，由被告負擔921元（20,419÷33,248×1,500＝921），其餘由原告負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負擔如主文第3項所示。
九、本判決被告敗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同法第436條第2項，再準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情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小字第767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高健銘  

被      告  王惠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零肆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四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玖佰貳拾壹元，

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零肆佰壹

拾玖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

    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10日12時30分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A車）行經基隆市仁愛區

    愛三路與仁三路口時，因轉向未注意右後來車，且未保持安

    全車距之過失，與訴外人張志強駕駛之原告所承保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B車）發生碰撞（下稱系

    爭事故），致系爭B車受有損害，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理賠維

    修費用新臺幣（下同）3萬3,248元（含工資5,830元、零件1

    萬7,418元、烤漆1萬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1項前段、第

    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3萬3,2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

    提出聲明及陳述。

四、原告上開主張，已提出任意車險賠案簽結內容表、基隆市警

    察局交通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電子發票證

    明聯、估價單、系爭B車行照、受損照片等件影本為證（本

    院卷第13頁至第24頁），並有基隆市警察局114年4月1日基

    警交字第1140024901號函附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可憑（本

    院卷第35頁至第64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本院綜合上開

    證據調查結果，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五、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

    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

    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時，駕

    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上開時間

    、地點駕駛系爭A車，因轉向未注意右後來車，且未保持與

    系爭B車安全車距之過失，以致撞擊系爭B車，造成系爭B車

    受損，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對

    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

    系爭B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系爭B車所受損

    害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

    爭B車之修復費用，自得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被保險人

    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

    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

    額為限。」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六、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

    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但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

    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參照）。查系爭

    B車於109年5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影本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9

    頁)，至112年4月10日本件事故受損時止，依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

    率遞減法者，以一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

    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一月者，

    以月計」之方法計算結果，使用之時間應以2年11月計，其

    汽車及附加零件已有折舊，原告對於計算折舊並不爭執，應

    將折舊部分予以扣除。本院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

    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自用小客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

    ，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系爭B車之零件費用1

    萬7,418元，依上開標準計算折舊額為1萬2,829元【計算式

    ：①17,418×0.369=6,427，②(17,418-6,427)×0.369＝4,056，

    ③(17,418-6,427－4,056)×0.369×11/12＝2,346，①＋②＋③＝12,82

    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扣除折舊額後，原告所得

    請求之零件費用為4,589元（計算式：17,418-12,829＝4,589

    ），加上不應折舊之工資5,830元、烤漆1萬元，修復系爭B

    車之必要費用應為2萬0,419元。

七、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代位求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2萬0,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1,500元，此外並無其他費用支出，訴

    訟費用依兩造勝敗比例，由被告負擔921元（20,419÷33,248

    ×1,500＝921），其餘由原告負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負擔如主文

    第3項所示。

九、本判決被告敗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同法第436條

    第2項，再準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情宣告被告預供

    相當之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小字第767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高健銘  

被      告  王惠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零肆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玖佰貳拾壹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零肆佰壹拾玖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10日12時30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A車）行經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與仁三路口時，因轉向未注意右後來車，且未保持安全車距之過失，與訴外人張志強駕駛之原告所承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B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B車受有損害，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理賠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3萬3,248元（含工資5,830元、零件1萬7,418元、烤漆1萬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3,2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提出聲明及陳述。

四、原告上開主張，已提出任意車險賠案簽結內容表、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電子發票證明聯、估價單、系爭B車行照、受損照片等件影本為證（本院卷第13頁至第24頁），並有基隆市警察局114年4月1日基警交字第1140024901號函附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可憑（本院卷第35頁至第64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五、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系爭A車，因轉向未注意右後來車，且未保持與系爭B車安全車距之過失，以致撞擊系爭B車，造成系爭B車受損，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B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系爭B車所受損害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B車之修復費用，自得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六、另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但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參照）。查系爭B車於109年5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影本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9頁)，至112年4月10日本件事故受損時止，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一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一月者，以月計」之方法計算結果，使用之時間應以2年11月計，其汽車及附加零件已有折舊，原告對於計算折舊並不爭執，應將折舊部分予以扣除。本院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自用小客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系爭B車之零件費用1萬7,418元，依上開標準計算折舊額為1萬2,829元【計算式：①17,418×0.369=6,427，②(17,418-6,427)×0.369＝4,056，③(17,418-6,427－4,056)×0.369×11/12＝2,346，①＋②＋③＝12,82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扣除折舊額後，原告所得請求之零件費用為4,589元（計算式：17,418-12,829＝4,589），加上不應折舊之工資5,830元、烤漆1萬元，修復系爭B車之必要費用應為2萬0,419元。

七、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代位求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萬0,4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1,500元，此外並無其他費用支出，訴訟費用依兩造勝敗比例，由被告負擔921元（20,419÷33,248×1,500＝921），其餘由原告負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負擔如主文第3項所示。

九、本判決被告敗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同法第436條第2項，再準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情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